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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II 

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1—2019《农业机械推广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提出。 

本大纲由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总站、东方金铄（北京）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总站、安徽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北京市农林科学

院智能装备技术研究中心。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廖铄、刘旺、王俊峰、胡浩、邓水光、李斌、盛顺、张京开、吕占民、余文胜、

应博凡、刘丹、安红艳、李仿舟、苗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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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识别（定位）监控设备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畜禽识别（定位）监控设备推广鉴定的鉴定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畜禽识别（定位）监控设备的推广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l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畜禽识别（定位）监控设备 

由软件系统和硬件组成，硬件部分包括监控终端、摄像头、定位传感器、动物电子识别装置等部分，

对养殖场内畜禽数量、位置、分布区域以及迁移等变化情况进行预警，提示管理者采取措施的设备。 

3.2  

定位传感器 

固定安装在畜禽活动或运动轨迹流通通道上、栏舍内及门口，具有识别畜禽数量、流向功能的传感

装置。 

3.3  

动物电子识别装置 

适用于畜禽养殖场，具有自动识别功能的电子识别装置，包括装置在出入场门、固定通道上的读写

设备和佩戴在畜禽上的电子标识。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材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A）； 

b) 样机照片（传感器、电子标识、数据处理系统界面、产品铭牌各1张）； 

c) 用户名单（数量为 8户，内容至少包括用户姓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产品型号名称、出厂

编号、购买日期等信息）。 

以上材料需加盖制造商公章。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制造商无偿提供且应是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样机在使用现场获得，数量为1套。试

验鉴定完成且制造商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制造商自行处理。在试验过程中，由于非样机质量原

因造成试验无法继续进行时，可由制造商重新供样。 

4.3 生产量和销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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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鉴定产品的生产量应不小于10套，销售量应不小于8套。 

4.4 参数准确度及仪器设备 

被测参数的准确度要求见表1。选用仪器设备的量程和准确度应与表1的要求相匹配。试验用仪器设

备应经过计量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 

表1 被测参数准确度要求 

序号 被测参数名称 测量范围 准确度要求 

1 长度 0 m～5 m 1 mm 

2 时间 0 h～24 h 1 s/d 

3 环境湿度 10%～90% 5% 

5 初次鉴定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允许变化的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制造商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

与其提供的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

对样机的相应项目进行一致性检查。 

表2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定位传感耦合识别方式 一致 核对 

3 摄像头型号 一致 核对 

4 摄像头数量 一致 核对 

5 视频监控方式 一致 核对 

6 动物电子识别装置识别方式 一致 核对 

7 动物电子识别装置读写器型号 一致 核对 

8 动物电子识别装置标识型号 一致 核对 

9 传感器到接收装置识别距离 允许偏差 5% 

采用模拟试验方法，动物电子识别装置固定安装

在一定长度的进出通道上，待测定目标进入该通

道并识别到目标后，计算读取距离，取 3 个目标

传感器各测量 1 次，结果取平均值。 

10 最大支持定位传感器数量 一致 核对 

11 设备通信接口类型 一致 核对 

12 传感器电池容量 一致 核对 

13 传感器电池型式 一致 核对 

14 动物电子标识佩戴方式 一致 核对 

注 1：不适用的项目不进行一致性检查。 

注 2：动物电子标识佩戴方式：猪、羊、牛耳标、牛计步器等标识；鸡、鸭脚环标识或固定栏位标识，含其他。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2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安全性评价 

5.2.1 安全防护 

监控设备中使用交流220V供电的应具有接地保护功能，数据线及电线等应设有防护。 

5.2.2 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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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1 电控操作系统应有防触电安全标志。安全标志型式和颜色应符合GB 10396的规定。 

5.2.1.2 电气设备应标有与设备要求相符的输入电压。 

5.2.1.3 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说明，产品上设置的安全标志及粘贴位置应在使用说明书

中复现和说明。 

5.2.3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评价结论为不

符合大纲要求。 

5.3 适用性评价 

5.3.1 评价方法 

适用性评价采用主要性能试验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3.2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包括逾越行为告警准确率、逾越行为告警及时性、动物电子识别准确率和适用性用户意见。 

5.3.3 性能试验 

5.3.3.1 试验条件 

按照产品使用说明书中规定将定位传感器、摄像头等装置固定在畜禽栏位相应部位上，按使用说明

书的要求调整至正常工作状态后方可进行试验。 

5.3.3.2 逾越行为告警准确率 

在试验场地内，模拟选取佩戴有传感器的畜禽，放至在试验场地选取的围栏内，查看系统中显示位

置及畜禽的身份信息。选取不同的畜禽，随机选取围栏，使畜禽采取逾越行为，系统应发出告警，同时

验证系统显示位置应与所处围栏一致，身份信息应一致，成功完成以上行为即为告警准确，畜禽测试数

量不少于10头（羽），重复试验3次，按式（1）计算逾越行为告警准确率。 

Y =
𝑍

𝑋
× 100%„„„„„„„„„„„„„„„„„„„„(1) 

式中： 

Y——逾越行为告警准确率； 

Z——逾越行为告警准确的次数，单位为次； 

X——逾越行为的总次数，单位为次。 

5.3.3.3 逾越行为告警及时性 

在5.3.3.2的测试过程中，当畜禽逾越行为发生时，记录畜禽做出逾越动作到系统发出告警信息的

时长，重复试验3次，取平均值。 

5.3.3.4 动物电子识别准确率 

将动物电子识别装置固定安装在养殖场出入动物通道上，待动物经过该通道，记录动物电子识别准

确次数，重复试验50次，按式（2）计算电子识别准确率。 

𝑃 =
𝑊

50
× 100%„„„„„„„„„„„„„„„„„„(2) 

式中： 

P——电子识别准确率； 

W——设备识别动物通过的次数，单位为次。 

5.3.4 用户适用性意见 

在制造商提供的用户名单中，选取5个用户对适用性用户意见进行调查。调查可采用实地、信函、

视频（电话）等方式之一或组合方式进行。调查内容见附录B。 

5.3.5 判定规则 

性能试验和用户适用性意见均满足要求时，适用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适用性评价结论 

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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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可靠性评价 

5.4.1 评价方法 

可靠性评价采用生产查定与用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5.4.2 评价内容 

5.4.2.1 有效度 

对样机进行累计作业时间18 h的生产查定。试验期间记录作业时间、样机故障情况及排除时间。按

式（3）计算有效度（作业时须保证每小时区间内有响应动作发生，如不能保证，需要人工模拟或驱赶

畜禽强制激活响应动作）。 

生产查定过程中，如果累计故障修复时间大于1 h、或者发生表3中所述的致命故障或严重故障时，

则生产查定不再继续进行，生产查定结果为不符合要求。 

100%









gz

z

TT

T

K
„„„„„„„„„„„„„„„„(3) 

式中： 

K ——有效度； 

zT ——作业时间，单位为小时（h）； 

gT ——故障排除时间，单位为小时（h）。 

5.4.2.2 用户满意度 

用户满意度调查和用户适用性调查同时进行，调查内容见附录B。 

按式（4）计算用户满意度。 

1

1
20

m

i

i

S s
m 

  „„„„„„„„„„„„„„„„„（4） 

式中： 

S ——用户满意度(百分制)； 

m ——调查的用户数； 

is ——第i个用户赋予的满意度分值（五分制）。 

5.4.2.3 故障分类表 

故障分类见表3。 

表3 故障分类表 

故障分类 故障分类原则 

致命故障 由于电路问题导致监控识别系统严重烧毁，由于畜禽撞击导致设备完全损坏等无法维修的故障 

严重故障 监控识别系统出现严重程序错误，或关键部件缺失导致无法及时维修的故障 

一般故障 监控识别程序出现简单错误，或系统线缆脱落等经过一般维修或重启可以解决的故障 

轻度故障 设备表面划伤、线缆松动等不需要立即到现场进行维修的故障 

5.4.3 判定规则 

生产查定有效度K不小于98%，用户满意度S不小于80分，且在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均未发生表3

中所述的致命故障、严重故障时，可靠性评价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可靠性评价结论为不符合大

纲要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安全性评价、适用性评价、可靠性评价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查项目为

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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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综合判定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  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共检查14项（见表2） / 符合要求 

安全性评价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第5.2.1的要求 

2 安全信息  符合本大纲第5.2.2的要求 

适用性评价 

1 逾越行为告警准确率 / ≥95% 

2 逾越行为告警及时性 s ≤5 

3 电子识别准确率 / ≥98% 

4 用户适用性意见 / 调查结果为“好”和“中”的占比不小于 80% 

可靠性评价 

1 有效度 / ≥98% 

2 用户满意度 / ≥80 分 

3 故障情况 / 在生产查定和用户调查中均未发生严重故障、致命故障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推广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推广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6 产品变更 

6.1 通过推广鉴定的产品，在证书有效期内其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见表 5。 

表5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情形、变化幅度和要求 

序号 项目 变化情形 变化幅度和要求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不允许变化 / / 

2 定位传感耦合识别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3 摄像头型号 不允许变化 / / 

4 摄像头数量 允许变化 允许增加 / 

5 视频监控方式（有线、无线） 不允许变化 / / 

6 动物电子识别设备识别方式（红外、电磁、微波等） 不允许变化 / / 

7 动物电子识别装置读写器型号 不允许变化 / / 

8 动物电子识别装置标识型号 不允许变化 / / 

9 传感器到接收装置识别距离 允许变化 允许增加 / 

10 最大支持定位传感器数量 允许变化 允许增加 / 

11 设备通信接口类型 不允许变化 / / 

12 传感器电池容量 不允许变化 / / 

13 传感器电池型式 不允许变化 / / 

14 动物电子标识佩戴方式 不允许变化 / / 

6.2 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的变更符合表 5要求的，企业自主变更并保存变更批准文件。为鼓励产品技

术升级，未列入表 5的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允许企业自主变更。 

6.3 因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提出的新要求或强制性标准新要求而造成产品结构和特征参数变化，与表 5

的要求不一致的，应申报变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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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定位传感耦合识别方式 /  

3 摄像头型号 /  

4 摄像头数量 个  

5 视频监控方式 / 口有线  口无线  口其他 

6 动物电子识别装置识别方式 / 口红外  口电磁  口微波 

7 动物电子识别装置读写器型号 /  

8 动物电子识别装置标识型号 /  

9 传感器到接收装置识别距离 m  

10 最大支持定位传感器数量 个  

11 设备通信接口类型 /  

12 传感器电池容量 mAh  

13 传感器电池型式 / 
□碱锰电池  □锌锰电池  □锂电池  □银锌电池 

□锌空电池  □锌汞电池  □镁锰电池  □其他 

14 动物电子标识佩戴方式 / □颈部  □耳部  □腿部  □其他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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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用户调查记录表 

调查单位：                           调查人：             调查日期：     年   月   日 

用户

情况 

姓名  电话  

地址  

机具

情况 

型号  出厂日期  

生产企业  

购买日期  出厂编号  

使用

情况 
总工作时间 h

 

适用

性 

逾越行为告警准确性 □好 □中 □差 

逾越行为告警及时性 □好 □中 □差 

动物电子识别装置准确率 □好 □中 □差 

电池寿命 □好 □中 □差 

售后服务保障 □好 □中 □差 

可靠

性 

其他

故障

情况 

故障部位和表现 故障原因 故障处理 故障分级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致命故障 □严重故障 

□一般故障 □轻度故障 

用户满意度情况 好［5］ 较好［4］ 中［3］ 较差［2］ 差［1］ 

调查方式 
□实地             □信函      用户签字  

              □视频（电话）    主叫电话号码  

注：调查内容有选项的，在所选项上划“√”；故障级别由鉴定人员根据故障情况填写；调查方式为实地、信函调

查时，用户应签字；调查方式为电话调查时，应记录主叫电话号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